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洱源县2020年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 
实施方案（中期调整） 

 

为扎实做好我县 2020年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根

据省、州关于做好 2020年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实施方案（中

期调整）编报工作要求，结合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编制依据 

（一）指导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工作重要

论述，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坚持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坚持规划引领，聚焦贫困村、贫困

户和边缘户，紧紧围绕“两不愁三保障”和“村出列”脱贫退出

标准，持续推进“五个一批”脱贫攻坚项目实施，进一步提升产

业就业扶贫组织化程度，补齐“三保障”短板弱项，不断完善贫

困地区基础设施，巩固脱贫成果，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牢

坚实基础。 

（二）统筹目标。对纳入统筹整合使用范围的各级财政涉农

资金，按照“多个渠道引水，一个龙头放水”的要求，全面进行

统筹整合使用，创新财政涉农资金管理机制，提高财政涉农资金

使用效益，确保全县年度脱贫攻坚任务顺利完成。 

（三）基本原则。全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坚持解放

思想、改革创新，渠道不变、简政放权，县为主体、权责一致，

精准使用，提高效益的基本原则。 

（四）主要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贫困县开展统筹整

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的意见》（国办发〔2016〕22号）、《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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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贫困县统筹整

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方案的通知》（云厅字〔2016〕20 号）、

《中共大理州委办公室、大理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大理州

贫困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方案的通知》（大办通

〔2016〕44 号）和《中共洱源县委办公室、洱源县人民政府办公

室关于印发洱源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实施方案的通

知》（洱办发〔2016〕111号）。 

二、目标任务 

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 16170.08万元，以贫困村和贫困户为

主要对象，实施农村基础设施、农业生产发展和其他 3 类 92 个项

目，推进基础设施进村入户，提升产业扶贫组织化程度，帮助 2

户 8 人贫困人口脱贫，7497 户 29887 人贫困人口巩固脱贫成果。

主要任务是： 

（一）实施村内道路硬化、道路提升改造、危桥改造、山洪

灾害防治、河道治理、人畜饮水、农村危房改造、垃圾池等基础

设施项目 66 个，推进基础设施进村入户，增强贫困地区和贫困群

众发展能力； 

（二）实施特色种植、扶贫小额信贷、村集体经济、农业基

础设施等产业发展项目 25个，培育特色扶贫产业，为贫困户发展

生产提供资金支持，进一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持续提升产业扶

贫组织化程度，增强扶贫成效； 

（三）实施“雨露计划”项目 1个，帮助建档立卡贫困户“两

后生”继续接受中职、高职教育，提高就业机会和能力，阻断贫

困代际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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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整合资金 

（一）资金整合方式。统筹整合资金按照规划统领、对象精

准、项目打捆、资金整合方式管理使用。一是统一归集资金，各

级下达和安排统筹整合资金，全部进入资金池，专账管理、专款

专用，严防挤占、拉用整合资金。二是统一分配资金，严格按照

项目规划调度和分配资金，不列入实施方案的项目，一律不安排

整合资金。三是集中拨付资金，县级按照“资金跟着项目走”的

原则，根据批复项目计划及时安排和拨付资金；项目实施单位支

付资金，参照财政扶贫资金管理规定，实行预付项目启动金和按

项目实施进度拨款制度。四是统一核算资金，按照上级财政部门

规定和要求或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进行核算和列支；实行乡（镇）

级报账制和县级部门报账制，减少资金报账层级。五是加快资金

使用，项目批复后，3 个月内不启动，收回拨付资金，安排到其它

项目，每年末，开展整合资金清理，对结转结余资金及时予以收

回，统筹用于脱贫攻坚项目，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二）资金来源和范围。对照上级确定的中央 17 项(中央财

政专项扶贫资金、水利发展资金、农业生产发展资金、林业改革

发展资金、农田建设补助资金、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林业生

态保护恢复资金、农村环境整治资金、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

用于一般公路建设项目资金、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中央专项

彩票公益金支持扶贫资金、产粮大县奖励资金、生猪（牛羊）调

出大县奖励资金、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服务业发展专

项资金、旅游发展基金、中央预算内投资用于“三农”建设部分)、

省 3 项（省级专项扶贫资金、除专项扶贫资金外省级统筹整合涉



- 4 - 

农资金、其他资金）、州 2项（市级财政扶贫资金、以前年度结余

资金统筹后重新安排资金）和县级确定的 1 项（县级财政扶贫资

金）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范围，2020 年，全县计划统筹整

合财政涉农资金 16170.08 万元，具体来源为： 

1.中央资金 13445.89 万元。其中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4820

万元，水利发展资金 2986 万元，农业生产发展资金 65 万元，林

业改革发展资金 75.33万元，农田建设补助资金 2932.8万元，农

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 204 万元，农村环境整治资金 300 万元、车

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用于一般公路建设项目资金 754 万元，农

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 712.76 万元，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

566 万元，旅游发展基金 30 万元。 

2.省级资金 1160.55 万元。其中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931 万元，

其他统筹整合资金 229.55万元。 

3.州级资金 296万元，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4.县级资金 1267.64 万元，为以前年度结余资金统筹后重新

安排。 

（三）实施项目和补助标准。各类项目补助标准按照行业部

门资金概算依据确定。具体实施项目和补助标准为： 

1.基础设施项目：村内道路硬化补助标准 120元/平方米；道

路提升改造、危桥改造执行交通部门行业标准；山洪灾害防治、

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维护、入湖河道干支流综合治理、小流域

治理等项目执行水务部门行业标准；农村危房改造项目区分新建

和修缮加固、贫困户和贫困户，补助标准 0.7—3 万元/户；安全

饮水提升改造项目执行水利定额，非贫困户入户设施不予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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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池 4500—5000 元/座；太阳能蓄电器 1.5万元/套。 

2.产业发展项目：特色产业培育项目支持环节为种苗、培训

等，符合支持环节的全额予以补助（其中粮改饲项目青贮饲料补

助标准 60 元/吨、紫花苜蓿补助标准 600 元/亩）；扶贫产业基地

建设项目执行水利定额，对直接工程费用全额予以补助；旅游厕

所项目执行市政定额，对直接工程费用全额予以补助；扶贫到户

贷款贴息标准为 4.35%/年；村集体经济项目执行相关行业标准，

对直接工程费用全额予以补助；农业产业强镇示范建设项目奖补

标准按上级批复方案执行；高标准农田建设、中型灌区节水配套

改造项目概算执行相关行业标准，对直接工程费用全额予以补助。 

3.其它项目：“雨露”补助标准 3000 元/生·年，其中东西协

作行动计划补助标准 5000元/生·年。 

（四）项目实施方式。按照项目性质、建设和管理要求等，

分类确定项目实施单位，组织项目实施。 

1.基础设施方面，村内道路硬化项目、人畜饮水项目、农村

危房改造项目、垃圾池建设项目等由镇乡人民政府组织实施；道

路提升改造项目、危桥改造项目由县交通局组织实施；山洪灾害

治理工程、入湖河道干支流综合治理工程、小流域治理等项目由

县水务局组织实施。 

2.产业发展方面，特色产业培育、扶贫产业基地、旅游厕所

项目、村集体经济项目由各镇乡人民政府组织实施；扶贫到户贷

款由县农行、县农商行组织发放，贴息资金由县扶贫办、县财政

局审核兑付；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农业产业强镇示范项目由县

农业农村局组织实施；中型灌区节水配套改造项目由县水务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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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实施。 

3.其它方面：“实施雨露”项目由县教育局牵头组织实施，县

扶贫办负责资助对象身份核实。 

四、项目规划 

规划总投资 3019.08 万元，其中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

16170.08 万元、金融资金 14000 万元、社会投入 20 万元，实施基

础设施、产业发展和其他等 3 类 92 个项目（项目规划详见附件 3）。 

（一）基础设施。计划投入 9119.39 万元（全部为统筹整合

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实施村内道路硬化、道路提升改造、危桥改

造、山洪灾害防治、沟道治理、人畜饮水、农村危房改造、垃圾

池等项目 66 个。 

1.村内道路硬化项目：计划投入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 4027

万元，实施村内道路硬化项目 42 件 36.16 万平方米，项目分布在

全县 9 个镇乡 30 个行政村（其中贫困村 7 个）。根据村庄道路条

件，建设标准为混凝土路面（C20、C25、C30），宽度 3—6 米，厚

20 厘米，满足一般车辆通行要求。通过项目实施，完善项目村道

路交通基础设施，整治村庄人居环境，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提高群众对脱贫攻坚满意度，956 户 3602 人贫困人口直接受益。

项目由镇乡实施，建设期限 2020 年 3 月—2020 年 10 月。 

  （牵头单位：县扶贫办；责任单位：邓川镇等 9 镇乡人民政

府） 

2.道路提升改项目：投入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 924 万元，

实施道路提升改造 2 件 29.6 公里。项目覆盖右所镇、西山乡 7个

行政村（其中贫困村 3个）。炼西线改造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对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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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路基和沥青路面全面进行修复；东西湖公路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为路基拓宽和路面铺设。通过项目实施，改善西山乡对外交通主

要通道——炼西线通行条件，更好地发挥东西湖公路对周边村组

的辐射带动作用，3 个贫困村，1066户 4610人贫困人口直接受益。

项目由县交通局实施，建设期限 2020 年 3月—2020 年 10月。 

（牵头单位：县交通局；责任单位：县交通局） 

3.危桥改造项目：投入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 178 万元，实

施脱贫攻坚危桥改造 2 座。项目建设地点为茈碧湖镇大庄村，计

划对汉登桥、沙坝桥进行拆除重建，新建桥梁宽 6 米，满足中、

小型车辆通行要求。通过项目实施，消除安全隐患，提升通行能

力，充分发挥现有路网作用，方便周边群众生产生活，453 户 1811

人贫困人口直接受益，增强发展能力。项目由县交通局实施，建

设期限 2020 年 3月—2020年 10月。 

（牵头单位：县交通局；责任单位：县交通局） 

4.水利设施项目：投入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 2841.05 万元，

实施脱贫攻坚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项目、山洪灾害监测预警

平台维护网络传输项目、白柳河小流域治理项目和洱海流域水利

建设等 4 个项目。项目覆盖 7 个镇乡 63个行政村（其中贫困要 15

个），主要建设内容为完善雨量监测站点，更新监测设备，维护监

测系统，实施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11.47平方公里，治理沟道 25 条

59.74公里。项目建设执行水务部门行业标准。通过项目实施，增

强全县防灾减灾能力，提高河道行洪能力，改善周边农田排灌条

件，2596 户 10425 人贫困人口直接受益。项目由县水务局组织实

施，建设期限 2020 年 3 月—2020年 10 月。 



- 8 - 

(牵头单位：县水务局；责任单位：县水务局) 

5.农村危房改造项目：投入统筹整合资金 745.7 万元，实施

农村危房改造 1022 户。项目分布在全县 9 个镇乡 60 个行政村（其

中贫困村 30 个）。项目建设标准为坚持 D 级危房拆除重建，C级危

房加固改造的原则，“一户一策”确定改造办法。通过项目实施，

动态消除 C、D级危房，改善群众特别是贫困群众住房条件，实现

“危房不住人、住人无危房”，587 户 2575人贫困人口直接受益。

项目由镇乡组织实施，建设期限 2020 年 3月—2020 年 10月。 

(牵头单位：县住建局；责任单位：全县 9 镇乡人民政府) 

6.安全饮水改造项目：投入统筹整合资金 218.19万元，实施

安全饮水工程项目 4件。项目分布在全县 9个镇乡 40个行政村（其

中贫困村 25 个）。结合部分村组管网老化或极端气候条件下水量

不足的实际，采取管网改造、采购储水罐等方式因地制宜改善安

全饮水条件。通过项目实施，巩固安全饮水成果，保障群众饮水

安全，400 户 1761 人贫困人口直接受益。项目由镇乡组织实施，

建设期限 2020年 3 月－2020 年 10 月。 

(牵头单位：县水务局；责任单位：县水务局、9 镇乡人民政

府) 

7.垃圾池建设项目：投入统筹整合资金 176.45万元，实施垃

圾池建设项目 3 个，新建垃圾池 699 座。项目分布在 3 个镇乡 27

个行政村（其中贫困村 15 个）。按照“因地制宜、合理布局”原

则，垃圾池规格为 2 米*2.5米*1.5 米，带顶棚。通过项目实施，

3 个镇乡 27 个行政垃圾集中收集处理设施实现全覆盖，人居环境

得到有效整治，2772 户 11379 人贫困人口直接受益。项目由镇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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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实施，建设期限 2020 年 6月—10月。 

(牵头单位：县扶贫办；责任单位：西山乡、乔后镇、炼铁乡

人民政府) 

8.太阳能蓄电器项目：投入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 9 万元，

实施西山乡团结村狮子头小组太阳能蓄电器项目，解决 6 户贫困

户生活用电问题。结合项目规模较小的实际，项目按属地管理原

则由西山乡人民政府组织实施。项目绩效核心指标为 6 户 21 人贫

困人口直接受益。项目在西山乡实施，建设期限 2020年 3月－2020

年 6 月。 

(牵头单位：县扶贫办；责任单位：西山乡人民政府） 

（二）产业发展。计划投入 20914.49万元（其中统筹整合财

政涉农资金 6894.49 万元、金融资金 14000 万元、社会资金投入

20 万元），实施特色种植、扶贫产业基地、扶贫小额信贷、村集体

经济、农业基础设施等产业发展项目 25个。 

1.特色种植及基地建设项目：投入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

1499.19万元，实施特色种植、扶贫产业基地建设、农业产业强镇

示范建设等项目 14 个，发展魔芋、枇杷等特色经济作物 1.67 万

亩，建设扶贫产业基地 0.1 万亩，实施乳牛产业奖补项目 1 项。

项目覆盖全县 9个镇乡 61个行政村（其中贫困村 25 个）。通过项

目实施，加快“一乡一业”、“一村一品”、“多村一品”特色产业

发展，完善带贫机制，提高产业扶贫组织化程度，带动贫困群众

发展生产，增加收入，巩固脱贫成果，964 户 3922 人贫困人口直

接受益。农业产业强镇示范建设项目、料改饲项目由县农业农村

局实施，其它项目由镇乡组织实施，建设期限 2020 年 3 月－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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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 月。 

(牵头单位：县扶贫办、县农业农村局；责任单位：县农业农

村局，全县 9镇乡人民政府） 

2.旅游厕所项目：投入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 30万元，实施

旅游厕所项目 1 个。项目建设地点凤羽镇振兴村。结合凤羽镇历

史文化名镇发展规划和乡村振兴规划，公厕建设标准为 AA级。通

过项目实施，完善旅游基础设施，方便群众生产生活，加快乡村

旅游发展，8 户 27 人贫困人口直接受益。项目由凤羽镇组织实施，

建设期限 2020年 3 月－2020 年 10 月。 

(牵头单位：县扶贫办；责任单位：凤羽镇人民政府） 

3.扶贫到户贷款项目：投入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 578.5 万

元，发放扶贫到户贷款 3600 户 14000万元。项目覆盖 9个镇乡 70

个行政村（其中贫困村 30 个）。按照扶贫到户贷款管理规定，结

合我县实际，贷款由县农行、县农商行发放，每季度末，县财政

局、县扶贫办据实兑付贫困户贴息补助，贴息标准 4.35%/年。通

过项目实施，解决贫困户发展生产资金缺乏问题，3600 户 14000

人贫困人口直接受益。项目建设期限 2020年 1 月—2020 年 12 月。 

（牵头单位：县扶贫办；责任单位：9镇乡人民政府） 

4.村集体经济项目：投入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 654 万元，

实施壮大村集体经济项目 5 件，建设冷库、农产品交易中心和收

购点、服务楼等生产经营设施。项目分布在 4 个镇乡 5 个村（其

中贫困村 2个）。结合各村土地资源和产业发展实际，按照“一个

项目一个方案”方式确定项目具体建设内容和标准，建成后，资

产移交村集体，资产及收益归村集体所有，收益主要用于开发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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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岗位安置贫困劳动力就业。通过项目实施，完善项目村产业基

础设施，提升农业产业化程度，加快特色产业发展，壮大村集体

经济，2383 户 9796 人贫困人口直接受益。项目由镇乡组织实施，

建设期限 2020年 3 月—2020 年 10 月。 

(牵头单位：县扶贫办；责任单位：右所镇等 4镇乡人民政府) 

5.农田建设项目：投入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 4132.8万元，

实施脱贫攻坚高标准农田、中型灌区等农业基础设施项目 4 个，

建设高标准农田 2.32 万亩，高效节水灌溉 0.85 万亩，恢复灌溉

面积 6943.18亩，改善灌溉面积 48701.65亩。项目覆盖 5个镇乡

11 个行政村（其中贫困村 4个）。结合项目区现状，项目主要建设

内容为沟渠、抽水站、配水管网、机耕路等。通过项目实施，有

效改善灌溉条件，节水节肥，改善田间道路通行条件，方便生产，

降低成本，增加效益，599 户 2549 人贫困人口直接受益。项目由

县农业农村局、县水务局和右所镇人民政府分别组织实施，建设

期限 2020 年 3月—2020 年 12月。 

（牵头单位：县农业农村局、县水务局；责任单位：县农业

农村局、县水务局、右所镇人民政府） 

  （三）其他。计划投入 156.2 万元（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

资金）。实施“雨露计划”项目 1个。 

“雨露计划”项目：计划投入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 156 万

元，实施“雨露计划”1003 人次。项目覆盖全县 9 个镇乡。按照

“雨露计划”相关规定，项目资金用于为贫困家庭职业院校在校

学生提供生活资助，减轻贫困家庭教育负担。通过项目实施，帮

助贫困家庭职业院校在校学生完成学业，增加就业机会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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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 户贫困户直接受益。项目由县教育局、县扶贫办牵头组织实

施，建设期限 2020 年 3 月-2020年 12 月。 

（牵头单位：县教育局，县扶贫办；责任单位：9镇乡人民政

府）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领

导小组要进一步加强对工作的领导，围绕方案落实，一是要统筹

好整合资金归集、分配、安排、拨付和监督管理工作，指导县财

政局履行好资金管理平台职责，按照既定的整合方式、资金来源

和范围归集资金，按照整合资金管理相关规定和要求，做好资金

核算，按照项目规划分配资金，按照项目批复及时拨付资金，加

强下拨资金监督管理；二要统筹好整合项目规划、审核、报批和

管理工作，指导县扶贫办履行好项目管理平台职责，组织相关部

门及时制定项目规划，按照扶贫资金“四到县”管理要求组织项

目审核审批，加强对项目实施的跟踪检查；三要加强工作调度，

定期研究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及时解决工作落实中

具体困难和问题。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要切实做好统筹整合资金和项目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及时

掌握资金到位、分配、安排和下拨情况，掌握项目审核审批情况，

掌握项目实施情况，掌握资金使用情况，为领导小组工作调度提

供依据。 

（二）完善脱贫攻坚项目库。按照上级部署和安排，深入开

展户户清行动，逐户澄清家底，分析致贫原因，制定帮扶措施，

计算投入产出账，明确帮扶责任人，明确脱贫时限，做到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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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做实到户到人帮扶计划。以户户清行动成果为依据，对照“按

图施工”、“按图督查”、“按图考核”的要求进一步完善全县脱贫

攻坚村级施工图、乡级线路图和县级项目库，制定项目库建设实

施办法，对入库项目进行动态管理。以各级脱贫攻坚项目库为基

础，完善脱贫攻坚三年实施方案，做到整合方案与三年实施方案

相统一。通过进一步做实脱贫攻坚项目库，为全县统筹整合使用

财政涉农资金实施方案提供基本依据，确保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

农资金工作顺利开展，有序推进全县脱贫攻坚后续帮扶和巩固提

升工作。 

（三）建立健全制度，加强项目资金管理。 

根据扶贫资金项目管理办法，建立健全项目审核审批、招投

标、组织实施、验收、公示公告、绩效评价等工作制度，切实加

强项目资金管理。一是健全审核审批制度，县扶贫项目审核委员

会统一开展项目审核，对资金投向、建设内容，项目设计、资金

概算等进行审核，确保项目科学、合理可行，通过审核后，报县

级人民政府审批。二是健全项目验收制度，扶贫项目镇乡、部门

初验后报请县级验收。项目验收过程中，对项目建设内容，资金

使用情况进行全面核实，确保项目建设质量及资金安全，对项目

绩效目标实现情况进行评价，确保资金效益。三是健全公示公告

制度，根据完善扶贫资金项目公示公告制度的指导意见的要求，

涉农资金整合方案（含调整方案），经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批准后，

在政府门户网站予以公告并保持长期公开状态。项目实施单位在

项目实施前对项目实施方案进行公示，项目竣工后对项目实施情

况进行公告，确保项目在阳光下管理、资金在阳光下运行，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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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和群众监督。四是健全绩效评价制度，项目审核时，对项目

减贫带贫机制进行重点核实。年度结束，由县财政局牵头组织扶

贫资金绩效评价，对项目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全面核实，通过

绩效评价提高项目资金管理水平。五是严格项目招投标制度，总

投资低于 200 万元的项目进入乡镇公告资源交易中心交易，总投

资超过 200 万元的项目一律进行公开招投标，凡是公开招投标的

项目都要进入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通过公开招投标，规范

项目建设程序，防止暗箱操作等造成扶贫资金损失。六是建立健

全管理台账。健全资金管理台账，对资金到位、分配、拨付、使

用、报账情况进行全过程跟踪，及时准确反映资金使用进度；建

立项目管理台账，准确反映项目审批、下达、实施情况，定期收

集项目进度，对项目进行动态跟踪监测，强化项目管理。 

（四）分工协作相互配合。 

在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和指

挥下，县、乡、村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县扶贫办主要承担项目

平台管理职能，负责指导项目实施方案编制，组织项目审核审批，

对项目和资金安排进行公示，督促项目实施等工作；县财政局主

要承担资金管理职能，主要负责整合资金归集、拨付，资金使用

监督管理，项目绩效评价等工作；县级相关职能部门负责项目实

施方案编制和组织管理，对由镇乡组织实施的项目，做好技术支

持、指导和管理；镇乡负责项目具体实施方案编制和组织实施，

对由县级部门组织实施的项目，提供社会协调等服务工作；村级

负责群众宣传动员，落实群众参与机制，发挥群众主体作用；领

导小组每月召开联席会议 1 次以上，组织部门协商解决项目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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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资金管理中的具体问题，研究决定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重大

事项和问题。 

（六）加强监督考核。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领

导小组及办公室要牵头抓好实施方案监督考核工作，重点是加强

项目和资金日常监管，定期收集项目资金进度，深入实地检查项

目实施情况，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和困难，督促责任部门认真整

改落实。协调县纪委监委、两办督查室等执纪执法部门把涉农资

金整合工作列为监督检查重要内容，对责任部门责任落实情况、

工作推进情况等开展专项督查，严肃工作纪律，加大执纪问责力

度，督促责任部门推动工作落实，按时按质按量完成项目实施。

协调审计部门把统筹整合资金列入审计工作计划，定期对项目资

金开展审计，加大对统筹整合资金的审计监督力度。 

 

附件：1.云南省洱源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方案基本情况表 

      2. 云南省洱源县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汇总表 

     3. 云南省洱源县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使用安排脱 

贫攻坚项目表 

          4.洱源县项目类型投入情况统计表 

 

 

 

 

 


